
1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28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10013609號令訂定

發布全文 167條；並自 101年 6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2 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50005859號令修正發

布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7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60001042 號令修正

發布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3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60014085 號令修正

發布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3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90021611 號令修正

發布 

第二十二條  下列事件，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宜依本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之規定選任程序

監理人： 

一、涉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 

二、涉及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之事件。 

三、涉及受安置人或嚴重病人之事件。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程序監理人之報酬得由國庫墊付

全部或一部： 

一、受監理人為未成年人，其本人無支付能力。 

二、受監理人為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被安置人而無支付能力。 

受監理人為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為當事人或關係人且有

支付能力者，法院得命法定代理人預納之。 

前二項所定無支付能力之認定，得參酌法律扶助法第五條之

規定認定之。 

第二十六條  程序監理人應以適當之方法，依受監理人之年齡及所

能理解之程度，與受監理人會談，並告知事件進行之標的、程序

及結果。 

第二十七條  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令程序監理人與受監理人之法定

代理人、家屬及其他生活中關係密切之人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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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談，應於必要且最少限度內為之，注意保護受監理人

之最佳利益及隱私，並避免使會談之人重複陳述。 

第二十八條  法院依事件進行之程度，認為有和諧處理之望者，得

命程序監理人與受監理人之特定家屬會談，分析事件進行之利害

關係及和解或調解可能之影響。 

法院為前項指示時，應具體指明會談之重點與範圍，並向當

事人或關係人說明之。 

第六十六條  撤銷婚姻、撤銷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

下簡稱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條關係、否認子女之訴、認領子

女之訴及其他非屬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不得為訴訟上和解。 

第六十七條  關於捨棄、認諾效力之規定，於撤銷婚姻、撤銷釋字

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條關係、否認子女之訴、認領子女之訴及其

他非屬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不適用之。 

第七十條  下列事件亦為家事訴訟事件： 

一、民法第九百七十七條至第九百七十九條之一所定因婚約解除

或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因婚約無效、解除或撤銷之返還婚

約贈與物事件。 

二、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之一第四項至第六項、第九百九十九條、

第一千零五十六條所定因婚姻消滅、無效、撤銷、判決離婚

之損害賠償事件；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八條第三項、第

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損害賠償事

件。 

三、因離婚之原因或事實所生之損害賠償事件；因釋字七四八號

施行法第二條關係終止之原因或事實所生之損害賠償事件。 

四、民法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一千零

三十八條至第一千零四十一條、第一千零五十八條所定夫妻

財產之分配、補償、返還、取回、分割及其他因夫妻財產關

係所生請求事件；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條第二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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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財產分配、補償、

返還、取回、分割及其他因財產關係所生請求事件。 

五、民法第一千零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清償債務事件；依釋字七

四八號施行法第十五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清償債務事

件。 

六、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二條所定因終止收養關係給與相當金額事

件；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

之因終止收養關係給與相當金額事件。 

第七十三條  下列事件為婚姻訴訟事件： 

一、確認婚姻無效、婚姻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確認釋字七四

八號施行法第二條關係無效、存在或不存在事件。 

二、撤銷婚姻事件；撤銷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事件。 

三、離婚事件；終止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事件。 

第七十四條  下列事件為親子訴訟事件： 

一、確認母再婚所生子女生父事件。 

二、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 

三、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確認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

第二十條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 

四、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二項否認子女之訴。 

五、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七條認領子女事件。 

六、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五、第一千零八十條之三撤銷收養、

撤銷終止收養事件。 

七、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條準用前款民法規定所生之撤

銷收養、撤銷終止收養事件。 

八、人工生殖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定否認

之訴。 

第七十九條  下列事件為繼承訴訟事件： 

一、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所定繼承回復事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所定遺產分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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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所定特留分事件。 

四、遺贈事件。 

五、確認遺囑真偽事件。 

六、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所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事件。 

七、其他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 

八、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三條準用民法繼承編所生之前

七款繼承訴訟事件。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訴，不包含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所定

之共有物分割訴訟。 

第八十六條 家事非訟事件因聲請人或相對人死亡、喪失資格或其

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無人承受程序，經法院認為無續行之必

要者，視為終結。 

前項情形，法院應公告並通知已知之關係人。 

第九十五條 下列事件為婚姻非訟事件： 

一、民法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七條因婚姻無效、

撤銷或離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

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因該法第二條關

係無效、撤銷或終止之給與贍養費事件。 

二、民法第一千零一條夫妻同居事件；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

一條之同居事件。 

三、民法第一千零二條指定夫妻住所事件；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

第十二條之指定住所事件。 

四、民法第一千零二十二條報告夫妻財產狀況事件；依釋字七四

八號施行法第十五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報告財產狀況

事件。 

五、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四條之給

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 

六、給付扶養費事件；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二條之給付扶

養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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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法第一千零十條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事件；依釋字七四八

號施行法第十五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宣告改用分別財

產制事件。 

八、依當事人協議請求給付家庭生活費、贍養費或扶養費事件。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八款事件，包含已屆期而未給付之

費用。 

第九十六條  請求履行夫妻同居事件，聲請人應於聲請狀載明應為

同居之處所；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一條請求履行同居者，

亦同。 

夫妻就住所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曉諭合併聲請或

反聲請指定住所；於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二條之情形，亦同。 

第一百零一條  下列事件為親子非訟事件： 

一、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第一千零

六十九條之一、第一千零八十九條、第一千零八十九條之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所定關於未

成年子女扶養請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

定、變更或重大事項權利行使酌定事件。 

二、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五項、第一千零五十九條之一第二

項、第一千零七十八條第三項關於變更子女姓氏事件。 

三、民法第一千零九十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

一條第一項前段、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十八條所

定關於停止親權及撤銷停止親權事件。 

四、關於未成年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 

五、關於交付子女事件。 

六、關於其他親子非訟事件。 

七、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所定父母子女關係所生之前六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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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條 （刪除） 

第一百零八條  下列事件為收養非訟事件： 

一、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一項認可收養事件。 

二、民法第一千零八十條第二項後段認可終止收養事件。 

三、民法第一千零八十條之一第一項許可終止收養事件。 

四、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條第一項宣告終止收養事件。 

五、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後段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後段所

定宣告終止收養事件。 

六、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條所定收養關係所生之前五款事

件 

第一百二十三條  下列事件為未成年人監護事件：  

一、民法第一千零九十七條第二項酌定監護方法事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零一條第二項許可監護人行為事件。 

三、民法第一千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命監護人陳報、檢查監護事務

或受監護人財產事件。 

四、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十八條所定停止監護權，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事件。 

五、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監護兒

童及少年財產權益事件。 

六、其他民法親屬編所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事件。 

七、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所定父母子女關係所生之前六款事件。 

第一百二十六條 法院於為未成年人監護事件相關之裁定前，因保

護應受監護人之身體或財產，於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

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聲請，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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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條 為未成年人選定、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事件，

除聲請人及未成年人外，應通知監護人、應被選定之監護人、得

為聲請之人參與程序。但通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二十八條  下列事件，除本法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七條所定

者外，為親屬間扶養事件： 

一、關於扶養請求事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八條之一所定請求法院減輕或免除扶養義

務事件。 

三、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條所定因情事變更請求變更扶養之程

度及方法事件。 

四、關於其他扶養事件。 

五、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準用民法扶養規定

所生之前四款事件。 

第一百二十九條  下列事件為繼承非訟事件： 

一、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 

二、關於債權人聲請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事件。 

三、關於拋棄繼承事件。 

四、關於無人承認之繼承事件。 

五、關於保存遺產事件。 

六、關於指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 

七、關於定遺囑執行人報酬事件。 

八、關於其他繼承事件。 

九、依釋字七四八號施行法第二十三條準用民法繼承編所生之前

八款事件。 

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

之一所定事件。 

第一百三十條  法院受理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

陳報遺產清冊時，應注意審查其陳報是否於繼承開始起三個月內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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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有數人時，一人陳報遺產清冊，其他繼承人視為已陳

報。 

第一百三十一條 法院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

人請求清償繼承債務時，得依職權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向依本

法第一百二十七條所定之管轄法院提出遺產清冊。 

前項情形，受理遺產清冊之法院得付與證明書。 

第一百三十七條  應受監護宣告人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聲

請監護宣告。 

前項聲請人知悉應受監護宣告人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應於

聲請書狀載明。 

第一百三十八條  法院為有關監護宣告事件之裁定前，應通知得被

選任之監護人或意定監護受任人參與程序。但通知顯有困難者，

不在此限。 

法院為改定或另行選定監護人、解任意定監護人、許可終止

意定監護契約之裁定前，應另通知原監護人參與程序。但通知顯

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法院得提供執行成年監護職務相關講習、輔導或諮商相關訊

息予得被選任之監護人或意定監護受任人參考選用；得被選任者

及意定監護受任人得提出參與相關講習、輔導或諮商之情形，供

法院處理相關家事事件參考。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本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所定有事實

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係指有具體明確事證，認應受監護宣告之

人為植物人或有客觀事實，明顯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

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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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酌前項事證時，應調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實際精神及

心智狀況，參考醫生診斷資料等，以維護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利益

方式為之。 

第一百四十條之一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

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得依職權就民法第一千

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不受意定監護契約之

限制。 

前項不適任之情事，包括下列事項： 

一、因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監護職務。 

二、受任人有意圖詐欺本人財產之重大嫌疑。 

三、受任人長期不在國內，無法勝任監護職務之執行。 

四、其他重大事由。 

第一百四十條之二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本人有正當理由者，得

敘明其理由，聲請法院裁定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法院許可終

止時，應依職權就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

監護人。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意定監護契約受任人有正當理由者，

得敘明理由，聲請法院裁定許可辭任其職務。 

法院許可前項受任人辭任時，如無執行同一職務之其他監護

人者，應依職權就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

監護人；有執行其他職務之監護人且無不適任之情形者，應優先

選定之。 

第一百四十條之三 意定監護之監護人數人共同執行職務之情形，

於為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第一項之聲請時，得僅由其中一

人聲請，無須共同為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法院應於監護宣告、撤銷監護宣告、變更監護宣

告及廢棄監護宣告之裁定生效後，依職權通知戶政機關登記；選

定監護人、許可監護人辭任、另行選定監護人、改定監護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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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時依職權選定監護人及解任意定監護人，亦

同。 

第一百四十七條 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

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 

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由有召集權之人聲請法

院處理之。 

當事人逕向法院聲請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